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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府规〔2018〕2号

海珠区人民政府关于第三批清理规范 12项
区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

（2020年修订）

各街道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、省政府和市政府关于清理规范行政审批

中介服务事项的精神，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推进政府

职能转变，区政府决定第三批清理规范 12项区政府部门行政审

批中介服务事项，不再作为行政审批的受理条件。

各部门要认真做好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清理规范工作，

加快推进配套改革和制度建设，保障行政审批质量和效率。对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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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部门在审批过程中委托开展的技术性服务活动，必须通过竞争

方式选择服务机构，切实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和区出台的服务经费

保障措施。对涉及公共安全的行政审批事项，要在清理规范相关

中介服务后，进一步强化监管措施，确保安全责任落实到位。

附件：海珠区人民政府决定第三批清理规范的区政府部门行

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目录

海珠区人民政府

2018年 6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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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海珠区人民政府决定第三批清理规范的
区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目录

（共计 11 项）

序号
中介服务
事项名称

涉及的审批
事项项目名称

审批部门
中介服务
设定依据

中介服务
实施机构

处理决定

1
建筑业企业资

质申请人财务

报表审计

建筑业企业资质

核准

区住建局[区
交通局、区

人防办（区

民防办）]

《建筑业企业资质

管理规定和资质标

准实施意见》（建

市〔2015〕20号）

会计师事务

所或者审计

事务所及其

他具有相关

资格的审计

机构

不再要求申请人提

供经审计的财务报

告，改为由申报企

业提交申请资质前

一年度或当期合法

的财务报表材料

2

外商投资建筑

业企业资质申

请人资产负债

表和损益表审

计

建筑业企业资质

核准

区住建局[区
交通局、区

人防办（区

民防办）]

《外商投资建筑业

企业管理规定》（建

设部、对外贸易经

济合作部令 2002年
第 113号）

会计师事务

所

不再要求申请人提

供经审计的资产负

债表和损益表

3
建筑业企业资

质证书遗失声

明

建筑业企业资质

核准

区住建局[区
交通局、区

人防办（区

民防办）]

《建筑业企业资质

管理规定》（住房

城乡建设部第 22号
令）

公众媒体

不再要求申请人委

托媒体刊登遗失声

明

4
房地产开发企

业资质核准验

资证明

房地产开发企业

资质核准（指子

项“房地产开发

企业三级及以下

资质核准”）

区住建局[区
交通局、区

人防办（区

民防办）]

《房地产开发企业

资质管理规定》（建

设部令2000年第77
号）

会计师事务

所或者审计

事务所及其

他具有相关

资格的审计

机构

不再要求申请人提

供相关验资证明

5
房地产开发企

业资质申请人

财务报告审计

房地产开发企业

资质核准（指子

项“房地产开发

企业三级及以下

资质核准”）

区住建局[区
交通局、区

人防办（区

民防办）]

注：审批工作中要

求申请人提供企业

上一年度财务审计

报告

会计师事务

所或者审计

事务所及其

他具有相关

资格的审计

不再要求申请人提

供经审计的财务报

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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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中介服务
事项名称

涉及的审批
事项项目名称

审批部门
中介服务
设定依据

中介服务
实施机构

处理决定

机构

6

房地产开发企

业三级及以下

资质证书作废

声明

房地产开发企业

资质核准（指子

项“房地产开发

企业三级及以下

资质核准”）

区住建局[区
交通局、区

人防办（区

民防办）]

《房地产开发企业

资质管理规定》（建

设部令第 77号）

新闻媒体

不再要求申请人委

托媒体刊登遗失声

明

7

水利工程初步

设计文件审批

所需的勘察设

计方案编制

水利工程初步设

计文件审批
区水务局

《水利工程建设程

序管理暂行规定

（2016年修订）》

《广州市市政设施

管理条例》（广州

市人大常委会公告

第 63号）

《广州市水务管理

条例》（广州市人

大常委会公告第 1
号）

具有相应资

质的勘察设

计机构

申请人可按照要求

自行编制勘察设计

方案，也可委托有

关机构编制；审批

部门不得以任何形

式要求申请人必须

委托特定中介机构

提供服务；保留审

批部门现有的勘察

设计方案技术评

估、评审

8

因工程建设需

要拆除、改动、

迁移供水、排水

与污水处理设

施审核所需的

工程建设方案

编制

因工程建设需要

拆除、改动、迁

移供水、排水与

污水处理设施审

核

区水务局

《广州市市政设施

管理条例》（广州

市人大常委会公告

第 63号）

《广州市排水管理

办法》（广州市人

民政府令第 25号）

具有相关设

计资质的机

构

申请人可按照要求

自行编制工程建设

方案，也可委托有

关机构编制；审批

部门不得以任何形

式要求申请人必须

委托特定中介机构

提供服务；保留审

批部门现有的工程

建设方案技术评

估、评审

9

从事出版物零

售业务许可（含

音像制品、电子

出版物）遗失声

明

从事出版物零售

业务许可（含音

像制品、电子出

版物）

区委宣传部

《新闻出版许可证

管理办法》（国家

新闻出版广电总局

令第 4号）

公开发行的

报纸

不再要求申请人在

公开发行报纸上发

表遗失声明

10
锅炉使用登记

能效测试

特种设备使用登

记

区市场监管

局（区知识

产权局）

《锅炉节能技术监

督管理规程》（TSG
G0002-2010）

具有相关检

测资质的机

构

申请人可按要求自

行编制锅炉能效检

测报告，也可委托

有关机构编制；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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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中介服务
事项名称

涉及的审批
事项项目名称

审批部门
中介服务
设定依据

中介服务
实施机构

处理决定

批部门不得以任何

形式要求申请人必

须委托特定中介机

构提供服务；保留

审批部门现有的锅

炉能效检测报告技

术评估、评审

11
典当业特种行

业经营场地建

筑安全鉴定

典当业特种行业

许可证核发
区公安分局

《典当管理办法》

（商务部、公安部

令 2005年第 8号）

注：审批工作中要

求申请人提供具有

相关资质机构出具

的经营场地建筑安

全鉴定

具有建筑安

全鉴定资质

的有关机构

不再要求申请人提

供相关安全鉴定材

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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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府办公厅，市编办，区委各部委办局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

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纪委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，区工商联，

各人民团体。

海珠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 2018年 6月 5日印发


